一般請款核銷時需要檢附的資料與憑證說明 (稿)1140920
在一般請款核銷的作業流程中，為了能依規入帳，基本上核銷時通常需要檢附一般資料與憑證，惟實際細節仍需要依照各個單位的內控機制與法規執行
在此僅將常見必備核銷檢附之 資料說明如下：

一、基本必備文件
1、 請款單/核銷單
￭由經手人填寫，載明用途、金額、事由。

2、 憑證
各項外來憑證或對外憑證應載有
「交易雙方之名稱、地址、統一編號、交易日期、品名、數量、單價、金額、銷售額及營業額並加蓋印章」
「屬個人出具之收據，應載明出具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
為了內部稽核及對外查核時能有助於每筆費用的流向有更明確的依據，以確保資金使用的合法透明，以利於帳目的管理與查核，因此除特殊原因需另與帳務相關人員單位討論確認外，堂區核銷憑證均遵循法規並應依以下的規定辦理：
￭發票：須蓋有統一發票專用章。
￭收據：蓋有免用統一發票章、或憑證上已具有上述之相關資訊載入，
       如交易雙方之名稱、地址、統一編號等必要資訊於收據上。
￭符合規定的付款證明單據(活動費收據、轉帳單據、匯款證明等)

二、常見須檢附的佐證資料
1、  訂購單/報價單：
￭一般小型庶務採購檢附訂購單/報價單不簽訂合約者，多屬於採購內容
不繁複及採購金額較小的案件，為訂購單/報價單的正式性與合法性 
，成為具有雙方約定效力的文件，所以一定要蓋「公司大小章」或
至少有核蓋「公司的報價專用章」，並註明基本資料如採購名稱、品
名、品項、數量、時間、交貨地點、業主名稱及雙方經手人、聯絡電
話，及相關約定等事項。
    2、合約(契約)：
￭屬於工程、修繕涉及公共安全、履約期程、或約定內容較複查者，通
 常會擬定合約說明更細密的雙方約定事項。如有一定的履約區間、專
 業服務性質採購、價金給付有特別約定，涉及政府法規修繕案等需檢附。

2、 驗收單、驗收紀錄：
￭驗收單、驗收紀錄是確認已交貨或服務完成的佐證資料。
￭各項採購涉及法規規定材料或規範時，須附相關證明如消防設備材
 料等並應於驗收紀錄單或訂購單上註明檢附相關證明。
￭為確認採購事項內容交貨並完成相關約定事項，須於驗收單或與訂購
 單簽名來完成驗收事宜。目前林口堂的執行方式為請本案採購經手
 人，修繕組、本堂司鐸， 於報價單或訂購單上簽名，以確認廠商完成
 應履行的事項。
￭本堂區如進行較大規模的採購，將於採購案執行前召集相關人員以個
 案研議的程序，確認該項採購驗收事項、程序(如確認相關驗收人員、
 驗收內容、採購契約等)。
3、 保證書：
    檢附之保證書，其中載有必要的資訊，如(1).設備/工程/物品名稱/產品序
    號(2).合約編號或案號、(3)廠商名稱、(4)廠商統一編號、(5)地址、(6)聯
    絡方式、(7)業主名稱(單位)、(8)保固起訖時間、(9)保固年限、(10)保固
    範圍與承諾、(11)廠商核章、(12)保證書開立時間
                                    
4、 出廠證明：
    ￭「出廠證明」一般是產品在製造與出貨時，由製造商(工廠)所開立，
      用來證明產品的來源、出廠日期、數量與品質的正式文件。
    ￭「出廠證明」的用途：品質保證:
※確認廠商確實由合法的工廠或代理原廠生產/提供之貨品。
  購買者可藉此分辨真假貨、來路不明的水貨、二收回收、二手零件  
  組裝品等。由生產日期、序號可得知出廠的年份，避免購買年代較
  久的存積貨品等。
     ※所購品如須符政府規範標準，一般「出廠證明」的載明事項中，     
       都會標註說明，提供合乎標準的保證。

5、 出席簽到表、課程表、照片等活動證明：
 ￭若辦理活動、訓練課程如使用堂區經費，至少須檢附簽到表(註明:時
  間、課程/活動名稱、活動地點。
 ￭公開勸募、政府補助之活動等則必須檢附活動規劃表、照片。其
  他佐證資料(如成果說明等) 視該案需要另訂之。

    6、差旅(出差費用)應付相關憑證資料：
       ￭為執行堂區公務所產生之相關差旅費用如車資、食宿費用。憑證類型
        如車票/住宿單據(發票、收據)。
       ￭費用給付標準，一般參照政府規定辦理。
    
7、一般付款證明類別：
￭銀行匯款轉帳收據:
 適用於工程修繕等廠商貨款、教區奉獻金、特殊慶日復活節、四旬期
 等捐款。
 匯款人填「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北教區」匯款代理人為「代墊費用的
 堂內的教友」或「負責該案件的經手人」。
￭繳費單收執聯：如水電費、電話費、規費
￭其他合格收款憑證：如場地費收據等
￭領據：人事費用(司琴、清潔人員、薪資)、車馬費、講師費、補助款..
 ※受堂區經費補助參加各類營隊、課程、活動，屬於個人收取之款
   項，因此須簽具個人「領據」並檢附受補助參加的繳費收據證明影
   本以茲證明。
 ※未成年者領據簽領人為父母(法 定監護人)， 成年者由本人簽具。

三、檢附資料應注意事項
1、基本條件：
  ￭ 正確與完整:
  。注意開立日期的正確，未修改
  。注意金額的正確：大小寫或數字清楚明確，不得塗改。
  。其他最好也不要修改，如有錯誤，能及更換新就請更換。
  。如有修改須在修改處簽名(領據請領款人簽名修正、 採購事項請採購
    人簽名修正。)
  。付款事由或品項內容相符並正確。
  。收款單位、名稱、帳戶正確與完整。
      ￭真實性與一致性：
  。憑據必須真實發生，不能預先開立且與實際支出項目相符。
      。不得使用他人/別家行號的帳戶與憑證
      。給付貨款帳戶必須為公司帳戶，不可轉入私人帳戶(如老闆的私人
        帳戶。
      。檢附的收據/發票與估價單/報價單/ 合約的廠商一致(不可估價為A
        廠收據為B廠，雖為相關企業仍應以原採購報價或合約之廠家一
        致不可更換。

四、付款流程
1、 經由本堂神父及各組組長確認之採購事項與內容，
2、 驗收：
   小型修繕須由修繕組組長及本堂司鐸於估價單/報價單上簽名確認採購內
   容交付完成。並交付相關文件(保證書/契約、其他證明文件)。
   較大型修繕、設備採購須須檢附驗收紀錄述明驗收事項、過程等有相關
   人員核章。並記錄已交付相關必要文件如合約/保證書/出廠證明。
    3、費用請領窗口：
      ￭目前林口堂相關出帳請款交繳窗口如下
    ※一般庶務性採購、堂內教友代墊付款項：
      請經手人將資料交出納初審確認後簽名領取方可領取代墊付款。
    ※修繕、設備款等電匯、劃撥由堂內銀行轉支匯款者，請經手人將資料
      交由會計初審後再由出納進行轉帳匯款等相關出帳作業。


五、檢核表：詳附件

(附件一)：檢核表
一、合格憑證檢查清單
本清單提供檢核收據、發票等憑證是否符合入帳報銷之基本條件。
	項目
	檢核要點
	是否符合 (✔/✘)

	1
	開立日期完整清楚
	

	2
	金額明確（不得塗改、需與實際支出相符）
	

	3
	用途/品項內容具體（不得籠統）
	

	4
	收款單位/廠商或個人名稱正確
	

	5
	收款單位/廠商，統一編號或收款人身分證號（視用途）
	

	6
	收款單位/廠商，地址或聯絡資訊完整
	

	7
	收款人/廠商，蓋章或簽名（收據須有）
	

	8
	發票需有發票號碼、稅額、統編（若為公司/廠商請款）
	

	9
	憑證真實，與實際業務或活動相符
	

	10
	若為差旅/活動/補助，需有佐證資料（車票、簽到表、合約等）
	





(附件二)：檢核表
二、請款核銷檢附文件清單
以下為請款或核銷時，經手人應檢附之資料，以利會計審核入帳。
	項目
	應檢附文件
	備註

	使
	請款單／核銷單
	需經相關主管簽核

	2
	憑證（發票、收據）
	金額、日期、抬頭需正確、有蓋具有所需長商資料的合格印章

	3
	合約／報價單／訂購單
	若屬採購、工程或服務案件

	4
	驗收單／驗收紀錄
	1. 確認已交貨或服務完成相關資料
2. 較大型與複雜的採購案建請檢附，並應於採購前擬定驗收流程及相關參與人員。

	5
	活動佐證資料（課程表、簽到表、照片等）
	1. 若辦理活動、訓練課程營隊等使用堂區經費時至少應檢附簽到表。
2. 如勸募款辦理之活動、
    課程、營隊等則須檢
  附活動/課程執行表
  及照片。

	6
	差旅費相關附件（車票、食宿單據、計程車資等）
	1. 因堂區公務出差、公出核銷需檢附左列相關附件。
2. 相關給付標準與規定參照政府部門。

	7
	付款證明（銀行轉帳收據、匯款憑證）
	屬於已先行付款再報銷

	8
	名冊或領據
	補助、講師費、車馬費

	9
	其他補充說明或遺失證明單
	憑證遺失時需補附



  
(附件三)：檢核表
廠商貨款出帳應檢附資料檢核表
此表格供會計或出納人員於廠商貨款出帳時使用，逐項檢核應檢附資料是否齊全。
	序號
	應檢附資料
	檢附情形（√）
	備註

	1
	請購或採購單據（請購單/採購單）
	□
	

	2
	驗收/收貨證明（驗收單/交貨簽收單）
	□
	

	3
	廠商發票（統一發票或收據）
	□
	

	4
	契約或報價單（依採購性質檢附）
	□
	

	5
	付款憑證/請款單
	□
	

	6
	其他必要附件（主管核准文件、專案核銷文件如合約、出廠證明等）
	□
	





